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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探索“小快灵”立法

张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

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科学立法是实现善治的前提。随着形势的发展、时代的前进，新实践新问题不断出现，立法工作

也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

些“小快灵”，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丰富和创新

立法形式，加快探索“小快灵”立法，更加精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小快灵”立法的特征与价值

“小快灵”相对于“大块头”立法模式而言，具有切口小、速度快和形式灵活等特征，是体现地方特色、解决实际问题的

重要立法形式。近年来，江苏常州等地积极开展“小快灵”立法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法治实效，展现出明显的法治价值。

“小快灵”立法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表现。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科

技创新等重点领域，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领域和涉外法治领域，还存在空白点和薄弱点。“小快灵”立法实践，就是

要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彰显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刻把握和有效落实。

“小快灵”立法是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举措。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要求门类齐全、结构严密、内在协调。达到法律规范体系的理想化状态，需要不断地进行法律规范的立

改废释。“大块头”立法讲究法律体例的体系性，立法周期长，耗费的时间精力多。“小快灵”立法在法治统一性的前提和基

础上，通过小切口的立法方式，能够快速地丰富和完善法律规范体系。与此同时，“小快灵”立法实践还能为相关部门法的法

典化提供立法经验。

“小快灵”立法是回应社会法治需求的生动实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科技的广泛运用，使得社会

的法治需求更加急迫。“小快灵”立法能够快速满足社会的法治需求。比如，2022 年 10 月 28日常州市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通过的《关于推行使用公筷公勺的决定》，针对新冠疫情期间公共卫生防疫需求，只用了 5个月就制定出台。“小快灵”立法

能够精准满足社会具体的法治需求。切口小是“小快灵”立法的重要特点，在上述立法过程中，通过坚持问题导向，精准识别

法治需求，能够真正实现满足具体法治需求的目的。“小快灵”立法能够有效满足社会的法治需求。“灵”是“小快灵”立法

的核心，应特别重视操作性。上述立法紧紧扣住餐饮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就展现出很强的操作性。

处理好“小快灵”立法的几对关系

“小快灵”立法作为新的立法模式，目前还处于探索和实践中。在完善“小快灵”立法实践时，必须强化辩证思维，着力

处理好三对关系。

地方特色与法治统一的关系。“小快灵”立法在回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具体法治问题时，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小

快灵”立法实践的广泛开展，可能会使得法律法规出现分散的状态。所以，在“小快灵”立法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党委领导、

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坚持法治的统一性，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体现地方特色。要构建和完善“小快

灵”立法后评估工作体系，及时发现和解决“小快灵”在制定、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和完善清理工作机制，及时修改或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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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与上位法、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小快灵”立法。

立法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开展“小快灵”立法时，要坚持从解决实际的、具体的法治问题出发，坚持立法形式服从内容

的要求。在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过程中，要避免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为了追求“体系

化”“法典化”的形式目的，而采用“大而空”“大而全”的立法形式，能够用少量条款解决的法治问题，就不需要采用体例

结构完整、大而无当的立法形式；另一种是为了追求“小快灵”而采用碎片式、拆解式的立法。应该坚持问题导向，能统则统、

当分则分，因地制宜地采用相应的立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小快灵”立法的目的。

体例与目的的关系。体例是将立法目的以及法律条款相互之间逻辑关系予以呈现的重要方式。在“小快灵”立法中，需要

根据立法的目的、所需要调整的主要法律关系和解决的实际问题，灵活安排体例。要着力研究好立法中的关键问题、核心条款

和主要举措。一方面要能完整、准确、全面地呈现立法目的，另一方面不能片面地追求体例结构的完整性，应以简洁、具体的

条款准确呈现立法需求，满足问题导向的立法要求，实现务实管用的立法目的。

不断探索推进“小快灵”立法

“小快灵”立法是继体系化立法、各类法治解释和司法指导性案例之后，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法治需要而探索的新

型立法模式。必须在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积累更多科学有效的立法经验。

精准甄别立法的切入点。实现精准立法目的，需要着力解决好“小切口”的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着力解决实际法治

问题作为立法的优先目标，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丰

富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加强立法需求的收集、整理和甄别。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借助专家系统，选准立法的切入

点，实现切口小、特色新、内容细、措施实。

快速回应社会的法治需求。实现快速立法的目的，需要着力解决好立法的程序和机制问题。应该优化立法程序，提升立法

效率。要将“小快灵”立法项目优先列入立法规划计划，需要临时增加的，可以随时增补进立法计划。简化“小快灵”立法项

目的审议程序，对意见相对集中的，应该经一次常委会讨论后即交付表决；意见较多的，可在研究修改后提请常委会表决。加

强“小快灵”立法专班建设，由人大相关工委或者政府部门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做到专人专事专项。

真正满足“可操作性”的要求。“小快灵”立法真正的优势和核心价值在于“灵”。要对立法中的关键制度、核心条款及

措施手段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等，进行科学论证，保证立法的科学合理、

切实有效。对立法中的运行机制加以研究，紧紧围绕法律关系中关键的法律主体做好文章，落实好相应的法律职责。比如《常

州市关于推行使用公筷公勺的决定》第二条第一款就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为合餐者提供公筷公勺，鼓励推广分餐制”。

同时，赋予用餐人员、卫生健康、商务、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以相应的监督职责，确保立法的目的能够真正实现。

（作者系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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